
沙湾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不予

处罚事项清单（共 20 项）

序

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

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

管措施

1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经营非

网络游戏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三）经营非网络游戏

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活动的影响。

2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向上网

消费者提供的

计算机未通过

局域网的方式

接入互联网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

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

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一）向上网消费者提供的计算机

未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

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3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未建立

场内巡查制度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处罚依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

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二）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

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

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

报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4 娱乐场所容纳

的消费者超过

核定人数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三）当事人没

有违法所得或非

法财物。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

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至 6个

月：（五）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

超过核定人数的。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5 娱乐场所未按

照《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规

定建立从业人

员名簿、营业

日志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

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

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

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

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个月

至 3个月。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6 违反《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

例》第七条第

二款、第八条

第二款、第九

条第二款规

定，未办理备

案手续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

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

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元

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第

二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

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日内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第二款：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向原备

案机关重新备案。 第九条第二款：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自

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日内向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

案。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7 互联网文化单

位未在其网站

主页的显著位

置标明文化行

政部门颁发的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编

号或者备案编

号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 第二十三条：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

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

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互联网

文化活动，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在

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

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标明国务

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

营许可证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8 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违反

《互联网文化

管理暂行规

定》第十五

条，经营进口

互联网文化产

品未在其显著

位置标明文化

部批准文号、

经营国产互联

网文化产品未

在其显著位置

标明文化部备

案编号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 第二十五条：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经

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

位置标明文化部批准文号、经营国

产互联网文化产品未在其显著位置

标明文化部备案编号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

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

款。 第十五条：经营进口互联网文

化产品的活动应当由取得文化行政

部门核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

施，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报文

化部进行内容审查。 文化部应当自

受理内容审查申请之日起 20日内

（不包括专家评审所需时间）做出

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

发给批准文件；不批准的，应当说

明理由。经批准的进口互联网文化

产品应当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

的批准文号，不得擅自变更产品名

称或者增删产品内容。自批准之日

起一年内未在国内经营的，进口单

位应当报文化部备案并说明原因；

决定终止进口的，文化部撤销其批

准文号。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

营的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自正

式经营起 30日内报省级以上文化行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政部门备案，并在其显著位置标明

文化部备案编号，具体办法另行规

定。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9 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经营

国产互联网文

化产品逾期未

报文化行政部

门备案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 第二十七条：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经

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期未报文

化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

情节轻重处 20000元以下罚款。 第

十五条：经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

的活动应当由取得文化行政部门核

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经

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施，进口互

联网文化产品应当报文化部进行内

容审查。 文化部应当自受理内容审

查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不包括专家

评审所需时间）做出批准或者不批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批准文

件；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经

批准的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在

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的批准文

号，不得擅自变更产品名称或者增

删产品内容。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

未在国内经营的，进口单位应当报

文化部备案并说明原因；决定终止

进口的，文化部撤销其批准文号。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的国产

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自正式经营起

30日内报省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备

案，并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备

案编号，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0 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未建

立自审制度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处罚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 第二十九条：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

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元

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互联网文化

单位应当建立自审制度，明确专门

部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互联网文

化产品内容和活动的自查与管理，

保障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和活动的

合法性。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1 设立从事艺术

品经营活动的

经营单位未按

规定到住所地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化行政

部门备案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艺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

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

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款。第

五条：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

经营单位，应当到其住所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

营业执照，并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

起 15日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其他经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应

当按前款办理备案手续。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2 所经营的艺术

品未标明作

者、年代、尺

寸、材料、保

存状况和销售

价格等信息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艺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九

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

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

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30000元

以下罚款。 第九条：艺术品经营单

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对所

经营的艺术品应当标明作者、年

代、尺寸、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

价格等信息。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3 组织艺术考级

活动未按规定

将承办单位的

基本情况和合

作协议备案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

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艺术考级机

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0000元以下罚款：（二）未按规定

将承办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

备案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4 通过信息网络

擅自向公众提

供他人的作

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三）当事人没

有非法所得或非

法财务。

处罚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

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

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的，

可处非法经营额 1倍以上 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

经营额 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

重，可处 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

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一）通过信息网络擅

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5 旅行社未妥善

保存各类旅游

合同及相关文

件、资料，保

存期不够两年

的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三）当事人没

有非法所得或非

法财务。

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

则》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实施细则

第五十条的规定，未妥善保存各类

旅游合同及相关文件、资料，保存

期不够两年，或者泄露旅游者个人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 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旅

行社应当妥善保存《条例》规定的

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的各类合

同及相关文件、资料，以备县级以

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核查。 前款所

称的合同及文件、资料的保存期，

应当不少于两年。 旅行社不得向其

他经营者或者个人，泄露旅游者因

签订旅游合同提供的个人信息；超

过保存期限的旅游者个人信息资

料，应当妥善销毁。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6 旅行社或者旅

游行业组织未

按期报告信息

变更情况等行

为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

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规定，

导游有下列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旅

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

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

款：（一）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

况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17 对旅行社不按

要求报备领队

信息及变更情

况，或者备案

的领队不具备

领队条件的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

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旅行社不按要求

报备领队信息及变更情况，或者备

案的领队不具备领队条件的，由县

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可以删除全国旅游监管服务信息系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统中不具备领队条件的领队信息；

拒不改正的，可以处 5000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旅行社应

当按要求将本单位具备领队条件的

领队信息及变更情况，通过全国旅

游监管服务信息系统报旅游主管部

门备案。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8 组团社入境旅

游业绩下降等

行为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

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组团社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旅游行政部门可以

暂停其经营出国旅游业务；情节严

重的，取消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资

格：（一）入境旅游业绩下降的。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19 在线旅游经营

者未取得质量

标准、信用等

级使用相关称

谓和标识的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在线旅

游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

款有关规定，未取得质量标准、信

用等级使用相关称谓和标识的，由

县级以上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三万元以

下罚款。第十二条第一款：在线旅

游经营者应当提供真实、准确的旅

游服务信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未取得质量标准、信用等级的，不

得使用相关称谓和标识。平台经营

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

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20 社会体育指导

人员和救助人

员未持证上

岗，或者未佩

戴能标明其身

份的醒目标识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二）

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

处罚依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

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

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

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

行政强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

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

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

制；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

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影响。

说服教

育、行政

告诫、行

政回访

说明：配套监管措施主要是包容观察、预警提示、容缺执法、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

建议、行政指导、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政回访等方式。




